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制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指导思想 

人才培养工作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

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养和综合职业

能力为核心，适应经济新常态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需要，完善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教学标准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 

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注重学生职业生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注

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坚持就业导向 

各专业要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紧跟本专业领域技术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

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和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妥

善处理好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与教学工作相对稳定性的关系。 

（三）坚持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途径，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应与区域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求相衔接，发挥行业企业在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的作用，推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校企协

同育人。 

（四）坚持工学结合 

工学结合包括工学结合培养模式与工学结合课程建设两个层面。注重教育

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突出做中学、做中教，各

专业要创建适应工学结合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建立健全学校、行业、企业

共同开发课程的长效机制。 

（五）坚持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 

各专业要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系统设计人才

培养方案，强化教育教学实践性和职业性，促进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

长；要坚定地推行“双证书”制度，把行业技术标准和职业岗位要求融入课程，

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六）突出专业特色 

各专业要从学院实际出发，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架构设计、课程内

容重构、教学模式创新、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形成特色，努力打造特

色专业和品牌专业。 

三、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结构及要求 

（一）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教学、学习、

实习实训等活动进行设计和实施的规划，是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标准和根



 

 

本依据。包括课程体系、课程标准、专业教学以及素质教育、教育教学进程与

时间安排等若干部分。 

（二）人才培养方案基本结构 

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2、招生对象与学制、学习形式（全日制） 

3、培养目标 

4、培养理念及培养模式 

5、职业岗位范围 

6、职业能力分析与课程设置 

7、人才培养规格 

8、课程体系 

9、课程简介 

10、教学活动安排 

11、教育活动设计 

12、教学进程表 

13、课程结构比例分布表 

14、考核方式 

15、毕业标准 

16、专业指导委员会 

17、专业教师任职资格与教学团队要求 

18、工学结合实训基地 



 

 

19、专家论证 

20、其他说明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要求 

1、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指通过系统设计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模式所要达到的目的，

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必须体现专业特点，符合职业性针

对性的要求。 

2、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培养目标要有明确的职业定向性，除道德品质、身心素质、职业态度和责

任感等方面的学生素质要求外，还应紧密结合职业岗位（群）的需要，体现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特征。 

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包括以下要求： 

（1）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 

（2）人才培养面向的产业或行业，能够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 

（3）人才的层次和类型。 

（四）人才培养规格及要求 

1、人才培养规格 

人才培养规格是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具体标准，通常以较为具体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进行描述。  

2、制定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 

（1）按照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共性要求，系统设计素质能力和基础能

力要求； 



 

 

（2）围绕专业知识和能力，突出专业的应用性和职业性，注重综合专业技

能的掌握； 

（3）深刻剖析职业岗位（或典型工作任务），突出专业拓展知识和能力，

即从事相近专业或跨专业工作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五）人才培养模式及要求 

1、人才培养模式 

广义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实施人才

培养过程的总和。狭义的人才培养模式仅指在人才培养实践中形成的比较成熟、

稳定、系统的方式方法的体系和框架。专业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一般是指

狭义的人才培养模式。 

2、制定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流，但其形

式多种多样。各专业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时，应体现校企合作全过程贯穿、

工学结合全方位实施、工学交替全面普及等共性特征，创建优化本专业个性化

的人才培养模式，彰显特色。 

（六）课程体系及要求 

1、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各专业所开设的各类课程及具体科目的组织搭配所形成的结构

关系与合理比例。主要包括： 

（1）公共基础课课程 

（2）工学结合课程 



 

 

（3）双证课程 

（4）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5）专业课程 

2、课程体系建构要求 

课程体系应目标统一完整、上下左右关系明确，课程既有所分工、有所侧

重，又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人才培养方案中要用结构图来表明本专业的课程

体系和结构关系。 

四、制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要求 

（一）修业年限、总学分与总学时 

1、高中（中职）起点修业年限为 3 年，初中起点的五年一贯制（包括“3+2”）

高职５年，中职为 3 年。 

2、各专业应规定最低总学分和结构学分（即学生达到该学分及其结构学分

可毕业）。原则上三年制总学分为 124－150 学分，五年制（含“3+2”中职学

分）高职为 225－270 学分。 

（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均按 16－18学时计 1学分，不足 8 学时的部分

不计学分。 

（2）以周为单位安排的实践教学，每周计 1 学分。 

（3）理实一体化课程和教学做一体化课程按 16 学时计 1学分，不足 8 学

时的部分不计学分。 

3、三年制总学时为 2150－2350学时，五年制（含“3+2”中职课程学时）

为 4000－4350 学时。周学时控制在 24～26学时（第一学期可放宽至 28 学时）。 

（二）学年学期安排 



 

 

学院采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即“2+X”模式，其中“X”指第三学年

教学安排。各专业依据本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研究并确定相

应的教学模式，应保证每个在校生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 

（三）课程分类与设置 

1、分类 

课程按性质划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其中，选修课又分为限选课、任

选课两种。 

课程按类别划分，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

课、公共选修课。 

2、设置 

第一学期不开设选修课，第六学期原则上不排课。必修课一般按照“前紧

后松”的原则开设。 

开设多个培养方向的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按照方向设置课程组

合（方向模块），即一个培养方向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打包成一个组合，

组合内的课程隐含先行后续关系。 

设置限选课、专业拓展课过程中，应考虑专业规模大小，也可以不设置。

公共选修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3、全院统一的公共基础课 

（1）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课程 

性质 

学

分 

考核 

方式 

总学

时 

课内 

学时 

课内 

学分 

课外 

学时 

课外 

学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一学期 必修 3 考查 48 40 2.5 8 0.5 



 

 

形势与政策 第一学期 必修 1 考查 16 12 0.5 4 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二学期 必修 4 考查 64 52 3.5 12 0.5 

合计   8  128 104 6.5 24 1.5 

思政课理论学时参与排课，课外学时以专题形式进行，不参与排课，由二

级学院（系）、部结合教育培养目标安排，并报教务处备案。课外学时以 2 学

时为一次专题。 

（2）英语课 

课程标准以湖北省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三级）为目标组织教学。 

具体方案：分 3个学期开设，每学期 60 学时，4 学分。第一、二学期教学

针对英语三级考试进行，要求学生必须参加英语三级考试；第三学期可根据需

要开设专业英语课程，学时在 32－60学时之间，学分为 2－4 学分。 

（3）体育课 

体育课为公共必修课，分 3个学期开设，共计 6 学分。第一、二学期为必

修课，每学期 30－34 学时，各计 2 学分。以体育基础教学为主，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教学；第三、四、五学期为体育选项课程开设时间，由体育教研室结合学

生所学专业，开设体育项目供学生选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体育项目、

修课时间、授课教师，所修体育选项课程计 2学分。 

（4）计算机应用基础 

各专业根据需要确定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该课程，艺术类专业在第

一学期开设该课程。该课程 60学时，4 学分。 

（5）军训、就业指导课等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设计、国防教育、就业指导等课程，总计为 40学

时。 

原则上分两个学期开设，第一学期开设《国防教育》理论与实践共计 12 学

时，1 个学分；第二学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共计 14 学时 1 学分；第四学期

开设《职业生涯设计与就业指导》共计 14学时 1学分。 

4、部分专业基础课 

（1）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类课程纳入专业基础课范畴，开设高等数学类课程的专业选择以

下模块。 

① 高等数学（一）和高等数学（二）分两学期开设。第一学期 60 学时 4

学分，第二学期 32学时 2 学分。 

② 工程数学（经济数学基础）应在第一或二学期开设，48 学时 3学分。 

（2）机械制图 

① 机械类专业，84学时，6学分。 

② 非机械类专业，56 学时，3 学分。 

5、课程考核 

根据专业要求与课程特点，设置课程考核方式（考试或考查）。各学期考

试课为 2～4门（体育课除外）。课程考核方式必须在课程设置表中予以反映。 

（四）理论与实践学时学分结构比例 

1、工科类专业理论学时比例，原则要求不超过总学时 50%，具备条件的专

业尽量按 40%的比例设置； 



 

 

2、艺术、文史、经管类专业理论学时比例，要求占比不超过 60%，具备条

件的专业尽量按 50%的比例设置。 

（五）课程名称、编码与简介要求 

1、课程名称：要求规范，简明扼要，能体现其内涵，兼顾发展需要。同一

门课程开设两个学期以上时，原则上课程名称应有所区别。如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二）。对新开设课程、综合课程、教学做一体化课程、综合训练等

课程命名尤其要注意。 

2、课程编码：尊重历史，不能自己随意编制，需要增加或调整时，报教务

处审核。 

3、课程简介：人才培养方案中，核心职业课程、特色课程要按统一表格格

式编制。 

（六）各学期教学周安排 

1、每学期排课教学周，是指军训、考试周不计算在内可用于排课的实际教

学周。 

2、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周安排 

（1）“2.5+0.5”模式：第一学期 15周，第二～五学期 18 周，第六学期

16 周。 

（2）“2+1”模式：第一学期 15 周，第二～四学期 18 周，第五、六学期

不排课。 

（3）“2+0.5+0.5”模式：第一学期 15 周，第二～四学期 18周，第五学

期 10周，第六学期 9 周。 



 

 

学期分段排课，如 1-10 周排课，后半学期采取安排教师下企业、下实习基

地，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同时引入企业参与对实习学生课程的考核机制。 

（七）素质教育目标及其活动设计要求 

二级学院（系）、部应针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中“高素质”的要求，

结合专业的具体特点，组织学管部门，共同确定课堂教学外的素质与技能教育

目标，设计系列课外活动与社团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安排包括活动时间、活动主题、活动形式、评价方式、组织单位

等栏目，以表格的形式分学期予以明确。 

五、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 

1、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工作由教务处组织协调，二级学院（系）、

部负责指导监督，教研主任（专业带头人）具体落实。 

2、对初次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带头人，二级学院（系）、部应安排有

经验的教研主任或其他专业带头人进行指导。 

3、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后，二级学院（系）、部应召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进行论证，报教务处审核，经分管教学校长批准实施。新办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由二级学院（系）、部和教务处共同审核，分管院长批准后执行。 

3、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订）后，要严格遵照执行，不得随意调整。有特

殊情况需要调整，应由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讨论后，二级学院（系）、部提出

调整理由和调整内容，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附则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